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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 本要點所稱之「建教合作」，係指本校各單位運用現有師資、人力與設備接受公私機構

補助或委託辦理之各項計畫。包含： 

(一) 產學合作計畫。 

(二)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計畫。 

三、 本校教師接受各機關之補助或委託建教合作，應以本校名義與委託機關簽約，個人不得

以計畫主持人身分逕自對外承接計畫案；倘因特殊原因，無法由本校具名簽訂合約，須

敘明原因及詳細狀況，個案專簽核准或依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及兼課處理要點」辦

理。 

與其他機關學校協同進行之計畫，如未經本校提出申請，應於該計畫定案後，適時呈報

本校備查。 

非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託之計畫，應於計畫起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合約簽署。 

四、 合約以一計畫一合約為原則，校長為本校立約代表人，計畫主持人應於合約副署，以示

負責。計畫主持人有二人以上時，推定一人代表副署。 

五、 建教合作合約之簽訂及其他有關之行政事項悉由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綜

理之。 

六、 同一時間內計畫主持人承接計畫件數以不影響教學研究為原則。 

七、 建教合作之合約及計畫書分由本校及委託機構存執。本校存執之合約正本存於研發處，

如有副本依序由計畫主持人、主計室、執行單位存執。 

八、 各機構委託之建教合作計畫應依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理準則」加列行政管理費及辦理

行政管理費與計畫結餘款之分配及使用。 

計畫若未依規定或合約辦理，遭相關單位扣繳費用者，所扣列之行政管理費優先由計畫

結餘款支應，不足數額再由學校及學院（或單位）依原分配比例扣除。 

計畫若未依規定或合約辦理，遭相關單位罰款或需繳交違約金者，優先由計畫主持人或

計畫執行單位獲分配之計畫結餘款扣除，不足數額再由計畫主持人或計畫執行單位專帳

補足。 

九、 建教合作之計畫主持人，須為本校專任教職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或編制外專任（案）

研究人員；共（協）同主持人及協同研究人員則不以本校人員為限。 

本校非具前項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如經其所屬單位同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供其進行研

究並負責一切行政作業者，得經所屬單位層轉校方核准後申請。 

十、 建教合作計畫人員之聘任依本校「計畫人員進用要點」辦理。 

十一、 計畫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及計畫參與人員應遵守相關利益衝突廻避原則，進行



廻避或揭露。 

十二、 參與計畫之人員均應遵守保密原則，不得將計畫資料外洩，主持人並應加強管控，嚴

禁非相關人員接觸需保密資料。 

十三、 建教合作合約簽訂，不得擔保成果之商品化，及其相關產品責任。若需負擔違約責任，

賠償以已撥付之契約價金為上限。 

十四、 執行敏感性科技相關計畫，其執行相關規範，依本校「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案

安全管制作業要點」辦理。 

十五、 計畫執行團隊於執行計畫相關事宜時，應秉學術倫理及專業道德，並於涉及人類相關

研究時，了解並維護生命的尊嚴。 

十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七、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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